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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1章  愛神

　　愛神有數種，最少在這名詞之下有數種的感覺。

　　第一種是自私的愛神，就是專為自己福樂著想而愛神。這種愛神好象守財奴的愛錢，縱欲者的愛樂一樣，不過以愛神為方法，而以滿足己欲為目的。這在神面前毫無價值，是不對的，是神所不要的，也是神所不接受的。聖法蘭西斯說：「這是褻瀆神的，是不虔誠的。」

　　第二種的愛神，並不除去自己的福樂，但是以神的榮耀為前提時愛神也愛自己，是一種混雜的情形。這一種愛，不能說是自私，也不能說是錯的，只要愛神夠多，愛己不過分就是了。所以，只要愛的成分配搭得合式，就非自私，乃是對的。

　　第二章　純潔的愛
　　（一）有混雜的愛的人，長進的速度並不是一樣的。

　　（二）當人重視神的旨意時，就愛己的心漸漸減退，愛神的心漸漸加增。他就由混雜的愛進入純潔的愛裏。若是愛的成分配搭得合宜，混雜的愛就成為純潔的愛了。

　　（三）純潔的愛與混雜的愛並非相背的，因為純潔的愛乃是混雜的愛達到它真實的結果。當這結果達到時，愛神榮耀的心就長大、充滿，甚至愛己福樂的心極微小、極隱藏，好象滅絕似的。此後，神得著了在人裏面該得的地位，變作人的中心，和一切愛的目標。神在裏面像太陽那樣放出光輝與溫暖，人就不再思念自己了。他成了「專一的眼」，一切己的福樂和為己的心都失去了，專一以神的旨意和神的榮耀為念。

　　（四）我們將自己放在神的腳前，再也沒有自己了。這並非說，要得著己的「好處」有甚麼錯，乃是因為要得著的目的物由我們的注意裏挪去了。當太陽普照時，星光就不見了。當神充滿人裏面時，誰還能思念自己呢？所以我們愛神，也只愛神，其他事物是在神裏愛，也為神而愛了。

　　第三章　長進（跟隨恩典而長進）
　　在基督徒初步的經歷中，為自己福樂著想的心，是比進步的時候更多更明顯的。這樣的心不可厚非。因為告訴人當懼怕死亡、審判、地獄，當盼望天堂的福樂、將來的榮耀，是很對的。聖經也是這樣告訴我們，這是很有能力幫助初信的人長進，也能幫助人抑制情欲，增進德行的。

　　神的恩典彰顯在這些人身上，雖然遠不如那些已經達到有純潔的愛的人，但這卻是恩典的起頭。我們只能跟隨恩典，不能跑在恩典之前。要長進到純愛裏，是需要一步一步的進步。當注意神在生命裏的供應，和在環境中的安排。若能善用已有的恩典，就要有更多的恩典加在我們身上，清晨的曙光，不久就要變成正午的太陽了。

　　第四章　完全的愛
　　人長進到純愛或完全的愛的地步時，在他裏面就有各種基督徒的德行。如果節制、忍耐、貞潔、真實、善良、赦免、公義等等是德行的話，就這些都能包念在「愛」這一個字裏。只要有愛，其他的德行就能由此而產生。聖奧古斯丁說：「愛是一切德行的根基、源頭或原素。」聖法蘭西斯與聖多瑪安坤都有同樣的看法。

　　在純愛裏的人，並不除去基督徒的盼望。盼望，在基督徒裏面可以分作兩點：一、是盼望與在天上的神聯合，二、是相信並期望必定如此。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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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章　引導

　　在「裏面的經歷」的歷史中，常常遇見有的人裏面有非常的經歷。他們是代表那些與神有非常交通的人。例如有特別的異夢、異象、啟示等等。我們不必問這些事的來源是出於人心裏的刺激或是出於神的。這些東西，不管它有多奇異、多特殊，無論如何，不能助人聖潔，這是最緊要的點。

　　普通信徒所依靠而生活的原則，也是清心(純潔的心)的信徒所依靠而生活的原則，不過在清心的信徒裏面更長大就是這原則就是由愛心而生發的信心，這就是十架約翰所教訓我們的；我們必須在信心的黑夜裏行走。這就是四圍都是黑夜，完全不知道前面所要遭遇的事，只藉著信，信神的話和神所安排的環境，作我們的引導。(譯者註：十架約翰是一位古聖徒。)

　　那些富有異象或別樣奇異經歷的人，最容易依靠這些不完全的東西，作他們生命的引導。這實在是一種錯誤，我們應該特別當心。在此，神的話是我們真實的規律。

　　況且，以聖潔的心來解釋神的話，是最可靠的，因為聖靈住在這心裏。當我們將自己完全交給神之後，保惠師聖靈就要引導我們進入我們所需要的一切真理。所以真實聖潔的人，不住的仰望神，要領會祂的話，就可無疑的相信神必定引導你到正軌上去。聖潔的人，當他運用解釋神的話的能力時，必定能得到要領。但是不能在神的話上加什麼。

　　再者，神是裏面情愛和外面動作的調節者。有時候，在我們裏面以聖潔的愛激動我們。有時候，以信心愛為根基激動我們的情愛，並有特殊的表顯，像謙卑、赦免、感激等等。但是這一切若不是出於神的恩典，就沒有一件是聖潔的。在整個宇宙之中，只有一位是合法的發起者──神。人的責任最多不過是合作。在基督徒一切的經歷中，由最低一直到最高的靈程，這一點都能應用。

第八章 棄絕給神

　　人常說到棄絕。但這個詞有其特別的意義。在這靈程裏的人，並非拒絕一切，乃是拒絕神旨意以外的一切。

　　人在棄絕的靈程裏，不只放棄外面的事物，並且更緊要的，是棄絕他們的自己。

　　棄絕或拒絕自己，不是拒絕信或愛或其他，乃是拒絕一切的自私。

　　棄絕或完全拒絕「自己」的進行與完成，是需要經過各種試探的。若非經過試驗，我們就無從知道，到底我們所謂的棄絕，是真的或是假的。有一種最厲害的試驗，就是將我們裏面所有能感覺的幫助完全挪去，結果只藉信而活，藉信而行，此外絕無所靠。古聖人與敬虔的人，常常題到這經歷，因為他們都是經過裏面的釘死。有時，他們說，這是一種裏面可怕的煉獄。彭拿說：「只有瘋人與惡人，不信這非常的經歷。而那些德望高超的人，卻見證這個，因為他們只說他們所知道的話。」

　　試驗期間的長短，是不相等的。當我們被神擊打，而除去各樣偶像時，若我們肯忠心的、喜樂的將自己交給神，任憑祂在何時擊打，在何處擊打，試驗的時間就要減短，因為神不願將我們受苦的時間不必須的延長。

　　在未成熟之先，切不可斷定說，裏面的釘死已經完成，我們棄絕「自己」給神，連一蹄也不留了。當初的奉獻雖然是很誠摯的，但奉獻的實際，只得等神用各樣合宜的試驗，才能知道。試驗會告訴我們，到底我們是否完全為主。那些尚未成熟的人，斷定自己是完全為主的，他們就有受欺與受傷的危險。

第九章 保　全

　　在棄絕與完全拒絕「自己」的靈程中，並不除去道德的能力，因為這是德行的淵源；也不除去恩典，因為若無恩典，棄絕的本身就變作一種道德的死亡；也不除去信心，因為恩典由信心產生，也藉信心而工作；也不除去盼望最後的救恩，但是與這盼望相連的「不信」與「不安」是被除去的；也不除去愛的泉源，因為愛由此深深的新鮮的湧出；也不除去恨罪的心，也不除去良心的見證。

　　但是卻除去魂渴想娛樂的追求(裏面或外面)；也除去自私的活動與天然的急切，因為天然是不能安靜的、忍耐的、服從的等候神的時候來動作。人若完全停住他的心思在神身上，就一切縈繞在他裏面所有反應的動作都能被除去──就是一切過分自我感覺的檢查與分析。但這不能摒除身體上的痛苦，或天然感覺的憂愁。卻又能除去一切的煩惱與埋怨，叫人裏面各部，都是信心能力所能到的，神所在的地方有安靜，有平安。

　　第十章　真安息
　　神將生命和快樂應許祂的子民。祂的應許，永不失敗，必定應驗。但是那些全心愛神的人，有一種情形，就是不十分顧到神的應許，而將自己完全交在神手裏。若無應許，他們原是軟弱的；既有應許的幫助，他們就越過應許，而安息在神基本的、永遠的意旨裏 ( 這旨意就是應許的發源地 ) 。

　　在有些人的經歷中，神將黑暗滿佈著他們的四圍。這時候，他們覺得已經失去神的恩寵，毫無希望，卻還能服從擺在他們面前可怕的命運。這就是聖法蘭西斯俯伏在聖司提反教堂裏所經歷的。他們的話一點不帶著埋怨說：「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你為什麼離棄我。」他們還是承認神是他們的神，不至於棄絕他們所獻上的愛；同時，卻又相信他們是被棄絕的。但是他們揀選在任何的環境裏，將自己完全交在神的手裏。即或需要永遠離開神的面，只要神願意，他們就能說：「不是我的意思，乃是你的旨意成就。」

　　這好像是很難明白的，這些人是憑信心生活的，而還能落到這種情形裏。拿救主來作個例罷，這真是叫人難以置信。因救主的信心，永遠不能失敗，但是祂卻相信祂是被離棄的。並且實在是如此。我們知道，神棄絕信靠祂的人，是不可能的。這好像神要棄絕祂的話、或棄絕祂自己的本性一樣的不可能。但是聖徒在某種的環境裏 ( 或許不是我們所能完全懂得的 ) ，相信他們是被棄絕的，什麼盼望都沒有。但是他們卻仍然信神、愛神，雖然處於這樣惡劣的環境中，他們卻愛神的旨意，過於一切的事物。

　　第十一章 合 作
　　舊約與新約最大的不同點，就是舊約是根據於行為的，所以說「行此得活」，而新約是根據於恩典的，所以說「因信而活」。舊約不能帶領帶人到完全的地步去，它告訴人什麼是對的、是好的，但是不能給人能力來實踐它的要求。人不只知道什麼是對的、是好的，也知道什麼是惡的，但是他們卻喜歡行惡，沒有能力避免它。

　　新約，恩典的約，不只有命令，而且給能力來實行這命令。

　　在神恩典實行的時代裏，有許多原則，需要我們留心記住：

· 神就是愛。祂有一種天性，就是樂意將祂自己流入人裏面，與人合一，使祂自己與人的關係和感覺有完全的和諧。神的地位是賜予者，人的地位是接受者。藉著主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，祂已與人和好。現在祂再一次成了人無窮的豐滿，一切的源頭，活水的源頭，一直賜予，並且永遠等著賜予。

· 神與人中間的關係就是如此。人的事業就是接受，人一切的德行都包括在內。

· 人若向著所得的恩是真誠的，他們就不會讓恩典在他們身上消減。另一面，一個最大不變的，在恩典中繼續長進的條件，就是與現在已有的恩典合作。這是長進的一個律。這不但可由神的性情中看出，並且清楚的宣告在聖經的裏面：「凡有的，還要加給他，叫他有餘；凡沒有的，連他所有的也要奪去。」

　　一個忠心與恩典的合作，是一個最有效的辦法來吸引、接受、加增更多的恩典。這就是長進到最高靈命最大的秘訣。換句話說，這秘訣就是時時刻刻嚴肅的、不變的、忠心的與恩典合作。

· 一件緊要的事，就是要準確的懂得合作的教訓。當合作時，

　　需要反對兩件事：一、罪性的懶惰。這能使人後退。二、急切糊塗的熱心。這能使人過度的熱切往前衝。雖有好看的外 面，其實是不信。它的底子是私己，是使人跑在神之 前。

· 藉著平靜安閒的態度與神合作，不是沒有果效的。純潔、

　　安靜的人，是有能力的人，是儆醒勝過自己的人，是恨罪甚至可流血的人。他們的爭戰不是出於人情慾的混亂、矛盾。他們以神的同在為知足。神是他們的能力。他們向神有最高的信心和愛心，能受聖靈的引導。聖靈的工作常常是安靜的。

　　第十二章 儆 醒
　　在最高靈程裏的人，藉著完成神的旨意叫神得榮耀之外，別無所求。但他們有一種天然的愛，是為著愛自己的。這愛的存在，並不是與愛神相背。因為天然的愛，在某種的程度裏，是無罪的。這種愛己，被神的愛吸取去，幾乎沒有單獨感覺的存在。按實際來說，他們是在神裏面愛己，也為神而愛己。亞當在未犯罪之先，是愛自己的。他是神反照的形像，為神的緣故而愛己。所以我們可以這樣說，他在己的裏面愛神。或者說，他在神的裏面並為神的緣故愛自己。聖潔的人，推廣他們的愛，以愛鄰舍。其愛的原則也相同，就是在神的裏面並為神的緣故愛鄰舍。所以可以這樣說：「愛他們的鄰舍，如同自己一樣。」

　　愛己的愛失去在愛神的裏面，並非說，他是隨便的，不儆醒的。其實沒有一個人能像他 ( 就是在神的裏面為神的緣故愛己的人 ) 嚴肅的、不住的看守他的自己。既有神的形像在他裏面，他有一個強有力的動機，或者可以說，好像管理天使行動的能力，來管理他自己，看守他自己，保護他自己。

　　或者你要想，這個與聖潔生活教訓的原則不相符，因為在最高的靈歷裏，當避免一切反應的動作，這動作包括往裏看的自審，因為這動作會叫心思離開神。但這難處可以這樣解釋：一個聖潔的人，是與神同在的，隨著神的運動而動，照著神所作的而作，憑著神所看的而看。所以，如果神在看我的裏面，這就是我們該看裏面的記號。當神偉大的眼，就是發光如火焰的眼，在看裏面時，就我們的小眼，幾乎無光的眼，也當往裏看。這就是審察自己的時候，和神是不分開的。

　　憑著同樣的原則，我們可以為著鄰舍儆醒。不是照著我們的時候，乃是照神的時候去看守他們。不是憑著天然的脾氣吹毛求疵，乃是靠著恩典的良善與忍耐去對付人。不是與神分開作，乃是與神合作。

　　第十三章 單 純
　　純愛的人的動作是單純的。他裏面動作的規律，是根據於聖潔良心的決定。這決定是基於沒有私己喜好的判斷。這不常是絕對對的。因為我們的看法與判斷是受限制的，只能摸到事情的一部分。所以只可說，是相對對的。這些判斷是照著我們所能看見、能領會的想像，將道德的把握給人。當我們的行動與判斷一致的時候，我們所作的就像神要我們作的。這種良心是受了聖靈的光照的，在神引導之下照著它而行。只照著現在的看法行，不管將來如何；只照著對的方向行，不管自己的損失與否。這就是單純的動作，就是行動的真規範。

　　在單純的靈裏，我們所作的事正像那些有經驗的人說：「不知道我們作什麼。」因為我們太專注於事情、和要作得對的兩點上，以致忘記了自己。完全的愛是不會損人而利己的。會禱告的人永遠不想他是會禱告的。

第十四章　意志

　　聖潔的人，是沒有不忍耐的，但不是說沒有煩惱；是不發怨言的，但不是說沒有痛苦。那些完全在基督裏的人，可以分作兩部分：

一、是下部，像天然的嗜好、傾向和情感。二、是上部，像判斷，道德的感覺，和意志。那些完全奉獻給神的人，在今生，下部可以受苦，而上部仍然是安息的。他們的意志可以與神的旨意和諧，他們的判斷與良心可以被嘉許，而同時，他們的身體與天然的感覺可以受極大的苦。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時候，祂的意志與神的旨意有堅固的聯合，同時在祂身上卻覺得口裏的乾渴，荊棘的刺痛，鎗扎的劇痛。祂也因朋友的分離、與將亡的世界而感覺受苦。然而在祂最高的部分，祂的最深處，祂純潔的良心裏，祂不變的信心裏，有秘密聲音的維持，所以祂是安靜的、快樂的。

第十五章　抑制嗜慾

　　一種合宜抑制天然的嗜慾是有益的，也是必須的。因為經上說：「叫身服我」。所以治死肉體中的嗜慾，所謂「克慾」一事，是不可厚非的。只要實行時受合宜的限制，是能矯正惡習，保守我們反對試探，並給我們自治的能力。當我們實行制慾的時候，同時也該有回憶，有愛，有禱告的靈。主自己去僻靜的地方退修時，有禱告，有禁食，這是我們的榜樣。不讓我們忘記，是該跟著祂而行。有時候也得用力來反對我們固執的天性：「從施洗約翰的時候到如今，天國是強暴進入的，強暴的人奪取了。」 ( 譯者註：照原著譯 )

聖徒金言

芬乃倫

　　第十六章 自愛

　　為己的福樂，在相當的範圍裏，是無罪的。這種心意是自然的，也可以合式的稱為自愛。自愛越過範圍時，就變作自私。自愛是對的，自私卻是錯的。自私就是第一位天使所犯的罪。聖奧古斯丁說，牠沒有將自己呈到神那裏去，反而「安息在自己裏面」。在許多基督徒中間，有一種明顯的動作，就是求福樂。他們愛神，也愛天堂；也愛聖潔，也愛聖潔的快樂；他們愛行善，也愛因行善而得的賞賜。這是好的，但還有更好的。這一等的基督徒，不如另一等的基督徒。另一等的基督徒如何呢？他們在神的無限裏，忘記了人的「沒有」，他們專一為神自己的榮耀而愛神。

　　第十七章 試探

　　基督的生命，在任何階段裏，都有受試探的可能。但是在起初所受的試探，與後來所受的是不一樣的。抵擋的方式也就兩樣。當人在由混雜的愛進入純潔的愛的過渡階段中，所受的試探是有些特別的，因為要顯明我們到底是否為神的自己而愛神。

　　在低級混雜的階段中，抵擋試探的方法是不同的。有時候他能很勇敢的迎接前面的試探，並直接的勝過它們，有時候卻轉背逃避了。在純愛裏的人，在思念神的事上很強壯的人，抵擋試探最平常的規律是這樣：他們應當與平時一樣的用聖潔的愛去親近神，這是抵擋試探最有效的辦法。試探的能力在這種人面前就要變成無效。

　　第二十一章　維持
　　在初級的靈程裏有一特點，他們大半是靠著默想與反省的動作來維持他們的。因那時信心軟弱，試探大，就必須藉默想與反省的動作，來思念許多能應用在他們身上的真理，與真理裏面的理由。藉思念，將各種理由排列在他們面前，將禍患的放在一邊，福樂的放在一邊，盼望的放在一邊，懼怕的放在另一邊。

　　在那些完全奉獻給神的人，就是有純潔、完全的愛的人，與上面那些人不同。他們不必遲延去默想，來找出動作的理由。因為在生命的原則裏找得出動作的理由。這理由是單純的、一律的、安靜的、很有能力的。

　　默想、問答、說理由，在大多數基督徒身上，是非常需要的。在剛得救時，是絕對需要的。若是將這些幫助挪去，好像將嬰孩由母親懷中將奶挪開一樣，因他們不能吃乾糧。但是這些幫助不過是枴杖，並非生命的本身。

　　第二十二章　靜念

　　聖潔的人喜歡靜念，就是想念神，也只想念神。在靜念中而不中斷，是今生所不可能的。

　　利用心思傾向神的吸力，強大到不能作默想的動作時，就當讓靜念存在，不可拒絕。

　　第二十三章　兩種情形
　　第一種情形是默想。在此，有回想、比較、理由等等，藉著這些的幫助，默想得以繼續。第二種情形是靜念。在此，沒有以上種種的幫助，只安息在神裏面。靜念是較高的。神能教導我們二者的時間。但並非說，在一種情形時，他種情形就完全不存在。

　　第二十四章　祈禱的動作
　　在有的人身上，神賜予他極顯著的恩典。靜念的祈禱，變作他習慣的情形。這並非說，他的心思常在這情形中。乃是當回頭禱告與回憶時，心思就自然的取了靜念的態度，並與默想的情形有分別。

　　這並非說，在靜念情形裏的人 ( 雖然是極超越的 ) 是不會改變的。人若在裏面有一些不忠的舉動，就要由這情形中落下來。有時神也會暫時的將他們放在另一種的情形裏。

　　第二十五章 服事
　　使徒說：「你們或吃或喝，無論作什麼，都要為榮耀神而行。」又說：「用愛心互相服事。」這些經節包含著兩件事：

· 基督徒所作的每一件事，應當本著一種聖潔的原則去作；

· 這原則就是愛。

　　第二十六章　聖潔
　　當我們的心完全奉獻給神之後，神悅納我們，並非因我們在某一種的情形裏，乃是因為神藉著祂的安排，將我們放在祂所需要的情形裏。所以，聖潔的教訓，雖然需要人在合宜的時候有靜念的祈禱，但是與普通式的禱告並不相背，就是與日常生活上的行動、職守、德行都不相背。人若以為，有了基督形像的人，不必需作一個好鄰舍或一個好國民，當他去工作時，可以少用些頭，少用些力，他可以不必有德行，如節制、誠實、忍耐、赦免、良善、貞潔、公義等等，這是一個大錯。在聖潔的本性裏，包含著一種律，就是聖潔當合宜的應用於任何的事情上、任何的環境裏。

　　第二十七章 神
　　聖潔的人，在靜念的情形裏，沉思著純潔屬靈的神，裏面充滿了神。這並非想像有形體能摸能看的神像。在靜念裏，僅僅思念神的能力、智慧、良善等等，是不能滿意的。因為人要求與神自己聯合，不是出於神的種種。出於神的，不是神自己。所以，神的能力，與能力的神不同；神的智慧與智慧的神不同。聖潔的人，在靜念時，喜愛與神自己聯合。他的目標是神的自己，不是出於神的種種。不是說思念神無限的智慧、能力、良善時，能與所愛的神分開，乃是說應當思念無限智慧、能力、良善的神。

　　第二十八章 基督

　　基督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。那使我們稱義、成聖的恩典，是藉著祂賜給我們的。祂是那又真又活的路。若沒有祂，就沒有人能勝過罪、能與神聯合。人得以進入羊圈，再將神的形像建立在裏面，是需要經過一條路的，基督自己就是這路。人若忘記這個，豈不可惜。在屬靈進程的每一階段裏，不管你是如何的進步，我們屬神的生命，總是藉祂而得，也是為祂而得。最長進的人，最充滿這思想，也最與基督同在。

　　若有與此不同的看法，是很有害的，這好像將永生奪取似的。因永生就是認識神、和祂所差來的耶穌基督。

　　第二十九章 信心
　　聖潔的道路，是奇妙的。但並非神奇的。在路上的人，只藉簡單的信心而行。這豈不是很奇妙麼？因為這樣偉大的結果，能藉著這樣簡單的原則而產生。

　　當人的靈程已達到與神聯合時，正如主所禱告的，他們與基督在神裏面合而為一。他們裏面就無明顯清晰的動作，只有深沉屬神的鎮靜。繼續的動作，是信心的動作。這能使人在信仰上、道德上與神性聯合。信心靠著神豐富的恩典，就得到堅固的保守，不至破壞。

　　人的心思如果沒有急切、懸念、不安靜等等的動作，與神繼續的合一的情形就可以增進。在合一中，還有一種安息的合一。

　　繼續信心的情形，與安息在神裏面的情形，可稱之為被動的情形。人在此時，停止一切發起的動作，就是一切動作不先於神的恩典。由人聖潔判斷力出來的斷定，就是聖靈的聲音。在起初時，被動的聽聖靈的聲音。後來人的責任就是主動的、有效的與聖靈合作。人若越肯絕對的順服神所說的，他自己的行動就越真切、越有效 ( 雖然他的行動不是激烈的或煩擾的 ) 。人從神那裏接受越多，將所愛的獻還給神也當越多。這樣一來一往，一面神將恩典流通給人，同時人又將這個獻還給神，這就是在神一邊是恩典的賜予，在人一邊是忠心的行動。

　　第三十章 平靜
　　人若以為最高生命的經歷是滿了奮興的動態，如大笑、狂喜等感覺，就大錯了。信心工作在人裏面一個最顯著的結果，是絕對平靜的。因為平靜之故，就能清清楚楚將基督的形像反照在人裏面。好像一片風平浪靜的湖面，能反映上面與四圍一切的景物一樣。如果對神有充足的信心，對己除去一切自私與阻力，就能讓神的恩典深深的印在他的裏面。

　　第三十一章 智慧
　　靠恩而真實成聖的人，是沒有自由可以放棄天然的看法與判斷的。他們可以運用並看重智慧，卻當棄絕自私的智慧。聖潔的生活， 需要在每時每刻中，善用一切天然理性之光，也要用更高屬靈恩典之光。

　　聖潔的人，看重智慧，也尋求智慧。但不倚靠屬世的精神或不聖潔的精神去尋求。也不離開賜智慧的主而去享受智慧，以為智慧是屬自己的了。人是藉著智慧的靈而得智慧。這靈住在一切全心愛神的人心裏。

　　聖潔的人，因智慧，看一切的事情在現在裏，審定他的職守在現在裏，也包括一切與現在有關的事物。有一件當注意的事，就是現在必須具有德性的伸展力。在審定現在的事情時，就得包括一切與已在手裏的事有關的事物。聖潔的人，就是這樣的活在現在裏。將已往的交託神，將將來的放在神手裏。「一天的難處一天當」，明天自有明天來看顧。到了時候，神自然會將合宜的恩典與亮光賜予我們。正當我們如此生活時，神必將每天的飲食賜給我們。

　　這樣的人，要得著神特別的保護。他們像小孩子安息在母親懷離，在神的看顧下生活。並無不安的打算。他們感覺自己的智識有限，常記得主的話：「你們不要論斷人，免得你們被論斷。」所以對於人下斷案時，就極慢。卻很願接受別人的責備與矯正。除神旨意之外，在任何事物上，沒有自己的揀選。

　　他們正是主所許可親近的小孩子。他們像蛇那樣靈巧，像鴿子那樣馴良。但不覺得他們的靈巧是出於自己的，好像行走在陽光之下時，並不覺得光是出於自己一樣。

　　他們是靈裏貧窮的人，是主所宣告而祝福的人。基督徒應當輕看屬地的產業，照樣，他們也輕看別人對於他們的嘉許。他們是小孩子那樣的人，神樂意將奧秘的事啟示給他們知道，而向聰明通達的人卻隱藏起來。

　　第三十二章 自由

　　神的兒女與神的僕人的分別，是在兒女有兒女的自由。他們有平安，有喜樂，也滿了天真。他們接受身心的給養，很單純，沒有疑懼。他們除了神的安排，為要造就別人之外，不講說自己。他們談論的話，就是當時那來到心裏的意念，極誠實，也極單純。

　　當要談到自己的工作與品性時，或好或歹，像談別人一樣。如果有機會談到他們為神作有用的器皿時，他們就頂謙卑的承認，這是出於神的。

　　還有一種自由，實在說來，稱它為「由自」更合式。有的人以為說，心若純潔，就他所作的事，雖然在別看來不對，也是對的，這是大錯。

　　第三十三章 品德
　　聖奧古斯丁與阿坤拿斯都教訓說，聖潔的愛在人的心裏，必定包含基督徒一切的品德。全心愛神的人，決不背乎「純潔」的律。因他愛神的旨意過於一切，而「純潔」又是神的旨意，所以在「純潔」裏，他的愛就變作貞潔。他極尊重、也極喜愛神的旨意。因此，在任何的環境中，不埋怨，不鳴不平。在此，他的愛就變作忍耐。以此類推，愛在各種合宜的情形裏，就變作各種的品德。愛既完全，就從愛裏所流出的各種品德，也和愛一樣。

　　在此，有一句聖潔教訓中的格言，就是一個聖潔的人，已經向著他自己的品德死，但又在最高的生命裏再得著。這意思就是說，一個聖潔的人，對於己的各方面已被釘死，雖然可以行出各種的品德，但不以品德算為己有的，他毫無自恃，也不想他的品德是多麼美好。

　　第三十四章 新生命
　　使徒保羅說，基督徒是死的。歌羅西書第三章三節：「 因為你們已經死了，你們的生命與基督一同藏在神裏面 。」這些話嚴格的說，只能應用於不自私、而有純潔的愛的基督徒身上。他們的死是向著自私死。他們向著驕傲、嫉妒、惡毒、求名、求利，以及一切出於墮落生命的種種死。他們有一新生命，這生命是與基督一同藏在神裏面。

　　第三十五章 寂靜
　　有些最敬虔的人，說到屬靈最高的情形，稱之為變化的階段。其實這不過是與純愛的階段相同的一個名詞而已。

　　在變化階段裏與純愛階段一樣，愛是這階段的生命。在愛的原則中，人的情感，不拘任何方式，有它的組織、和管理的原素。如果沒有愛的對象，就沒有愛。愛的原則是一人愛另一人。這另一人就是神。所以一切運動的能力，由神而出。人自己就無所傾向，也無所喜好。他成為很柔軟、易彎曲的，隨著恩典的引導而轉動。好像一個圓球放在平面上，稍為一動，就可以使它向任何一方轉動。人在這階段裏，也是如此。自己絕無揀選，只有一種運動的原則，就是神所給的。在此，人可以和保羅一樣說：「 活著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裏面活著 。」

　　第三十六章 敬拜
　　人既因著恩典，有了高級成聖的經歷，他就不需要一定的時間、一定的地方敬拜神。他們的愛既純潔，又有能力，很容易在任何地方、任何的時間裏與神聯合，而有裏面的敬拜。他們有內室，他們是神的殿，神住在裏面。

　　雖然如此，但這個並非說，可以除去外面有形式的敬拜，就是神所設立的敬拜。為著別人之故，還得有外面有形式的敬拜，若不然，就對於初信的人是有害的。

第三十七章 認罪
　　認罪的實行，對在純愛階段裏的人是不相背的。真實更新的人，也能說：「 免我們的債 。」現在他雖不故意犯罪，但對於已往的罪還是不忘記的。

第三十八章 過錯
　　在變化或純潔愛的階段裏，不只需要認罪，也需要認比較可赦免的錯。在認錯時，應當誠實的將錯認出來，定錯為錯，可得赦免。這不只為著自己的潔淨與拯救，也是因為神的旨意和榮耀。

第三十九章 外貌

　　有時候，人憑著外貌估別人的價，就看錯了別人聖潔的實際。有的人雖有許多軟弱的存在 ( 例如，沒有悅人的外貌，身體上的軟弱，軟弱的判斷力，不完全的辭令，態度上的缺點，知識上的缺乏 ) ，卻與聖潔並不相背。

第四十章 與神聯合

　　聖潔的人可以說，毫無間隔的與神在三點上有聯合：

1.  智力的聯合──這不是藉著覺官來認識神。如果如此，所認識的神就變作有物的神像了。乃是由於一種屬靈的、裏面的知識所認識的神，是無形無像的。

2.  情愛的聯合──將所的情愛獻上給神。在此沒有自己利益的動機，只是單純的為神的自己而愛神。當人真因神的自己而愛祂時，就任何的間隔不能放入人與神的聯合裏。

3.  實行的聯合──當實行神的旨意時，不是隨從刻板式的教訓，乃是藉著不住的運行在裏面的聖潔的愛的催促。

　　第四十一章 親密的聯合
　　有些敬虔的人，寫到裏面的經歷，有一句話，就是：「屬靈的婚姻」。他們很喜歡用這話，其實這就是人與神一種的聯合，而用新郎新婦來表明就是。聖經中也有同樣的表明。

　　這樣的說法，並沒有什麼特別，實在說來，就是當人在純愛的階段裏，人與神中間有一種親密的聯合而已。

　　第四十二章 本質的聯合
　　還有一種說法，需要注意的，就是人與神中間的聯合，稱之為本質的聯合，或稱之為實質的聯合。這也就是純愛的聯合。不過加上一種意思，就是這樣聯合是堅強的，是穩固的。不像在低級經歷中的人有缺乏愛的繼續與愛的平衡等病了。

　　第四十三章 真知識

　　聖保羅所說的是指著聖潔的人說的：「凡被神的靈引導的，都是神的兒子。」

　　那些有簡單信心的人，也就是純愛的人，也就是神所教導的小孩子們。主說：「父阿，天地的主，我感謝你！因為你將這些事向聰明通達人就藏起來，向嬰孩就顯出來。」

　　這些人受了住在他們裏面聖靈的教導，得著一種真知識，是世人的智慧所不能教導的。這些真知識，並非別的，乃是屬靈的教師所尊敬的，與教會的教訓一致的，與聖經的命令相合的。

　　第四十四章 動機 ( 前提 )

　　歷代教會裏純愛的教訓，在真實愛神敬虔的人中，已經被承認為真理。這教訓遠超過分通的經歷。所以歷代的聖徒與教牧師，要將這真理昭示人時，就非常謹慎。 ( 除非那些已經蒙神光照，被神吸引，能接受的人。 ) 奶是為著嬰孩的，肉是為著成人的。所以對於普通信徒 ( 他們所注意的是福樂與痛苦 ) 所講的，就以懼怕與盼望為前提。如果要講專一以神的榮耀為前提，只為著神的自己而愛神，毫無為己福樂之念，這些話大概只能對一班裏面生命長進的人講。

　　第四十五章 到得勝之路

　　最高屬靈的經歷，有各樣說法。有時，稱之為神性的聯合，或與神聯合。與神聯合，不是物質的，乃是德性的、屬靈的聯合。在純愛階最中的人，必定有這聯合的存在。

　　與神聯合的階段，並非比純愛的階段高，很可以說，它們是相同的階段。

　　應當竭力追求，但切勿輕信你已經得著了。一位旅行者經過了疲乏與危險，達到了一座山頂。他從山頂往下瞭望，看見了他的故鄉好像很近，心裏很喜歡，就自己安慰自己說，旅程已到了終點。豈知他受了他地位的軟欺騙，因為距離並沒有他所想像的那麼近。他還需要再上山，再下谷，繞著羊腸曲徑，經過崎嶇山嶺，又苦又累，方才到家。

　　心得以成聖，也是如此。成聖是基督徒所指望的目的。當遠遠望見時，美麗非常，大概路也不頂遠。當他往前追求時，就覺此路比他所想像的更長更難。在此，需要留意兩件事：一、不可停在中途，以為現在已到了終點；二、也不可因艱難而灰心退縮。當記得，成聖是我們義不容辭的本分，若倚靠神，祂就要幫助。

　　「凡從神生的，就勝過世界；使我們勝了世界的，就是我們的信心。」 ( 完 )

